
 
 

附表一 
 

 

國土保育地區、農業發展地區或城鄉發展地區使用許可審查費收費基準表 
 

單位：新臺幣元 
 

等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

申請 

面積 

 

五公頃以下 超過五公頃 

十公頃以下 

超過十公頃 

二十公頃以下 

超過二十公頃 

五十公頃以下 

超過五十公頃 

一百公頃以下 

超過 

一百公頃 

 

 
審查費 

金額 

 

十四萬五千元 
 

十六萬五千元 
 

十八萬元 
 

十九萬五千元 二十三萬 

五千元 

 

二十五萬元 

一、申請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者，加計審查費四萬元。 

二、申請使用許可範圍包含山坡地者，加計審查費二萬五千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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